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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至祥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74,983 15,112

銷售成本 (17,340) (2,745)

毛利 57,643 12,367

其他收益 4 3 20

其他收入 371 3

行政開支 (2,313) (2,43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2,325

稅前溢利 5 55,704 12,276

所得稅開支 6 (8,543) (1,515)

本期間溢利 47,161 10,761

其他全面收入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172 3,340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48,333 14,101

中期股息 7 3,388 3,388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簿 8 13.92仙 3.18仙

一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29,400 29,4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0 98,273 96,472

127,673 125,872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 16,504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1 1,780 1,850

借予同系附屬公司貸款 900,000 853,000

墊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9 81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28,735 9,759

930,574 881,19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2 821 649

已收按金 211 2,267

應付稅項 8,853 864

同系附屬公司墊款 239 108

10,124 3,888

流動資產淨值 920,450 877,30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48,123 1,003,1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3,388 3,388

股份溢價 495,160 495,160

股東注資 20,719 20,719

證券投資儲備 6,963 5,791

保留溢利 521,391 477,618

權益總額 1,047,621 1,002,67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2 502

1,048,123 1,003,178

二



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東注資 投資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388 495,160 20,719 (1,061) 466,533 984,739

本期間溢利 – – – – 10,761 10,76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3,340 – 3,340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3,340 10,761 14,101

已付末期股息 – – – – (3,388) (3,38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388 495,160 20,719 2,279 473,906 995,452

本期間溢利 – – – – 7,100 7,10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3,512 – 3,51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3,512 7,100 10,612

已付中期股息 – – – – (3,388) (3,388)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3,388 495,160 20,719 5,791 477,618 1,002,676

本期間溢利 – – – – 47,161 47,16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1,172 – 1,172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1,172 47,161 48,333

已付末期股息 – – – – (3,388) (3,38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388 495,160 20,719 6,963 521,391 1,047,621

三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62,179 6,399

投資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9,991) 2,44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235) (3,504)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之增加淨額 18,953 5,336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23 –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9,759 9,68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28,735 15,024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28,735 15,024

四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則按其公平值計算（如適用）。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除下述 外，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呈列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 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之改進（作為2008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改進之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09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支付之股份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之應用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權益之擁有權變動（惟不會導致失去

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而有關變動將以權益交易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則影響收購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之會計方法。

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故無

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布但仍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10年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有關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需求3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2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惟尚未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導致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法於

日後出現變動。

五



3. 分類資料

管理層決定根據本集團之收益性質劃分各經營分類。

管理層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之性質。可報告經營分類之收益主要來自物業發展、物業租賃以及證券投資及融資。

主要業務活動如下：

物業發展 － 物業發展及物業銷售

物業租賃 － 物業租賃

證券投資及融資 － 證券投資及融資業務

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類業績

證券投資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66,430 1,250 7,303 74,983

分類利潤 49,302 1,038 7,303 57,643

其他收入 – – 371 371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業績 49,302 1,038 7,674 58,01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證券投資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資產 178 29,412 999,778 1,029,368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負債 243 227 – 470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分類業績

證券投資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6,244 1,143 7,725 15,112

分類利潤 3,948 694 7,725 12,367

利息收入 – – 5 5

其他收入 – – 3 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2,325 – 2,325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業績 3,948 3,019 7,733 14,700

六



七

3. 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類資產及負債

證券投資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及融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資產 16,595 29,504 950,961 997,060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負債 2,337 191 90 2,618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業績與本期間溢利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業績 58,014 14,700
利息收入 1 –
其他收益 2 15
未分攤之公司開支 (2,313) (2,439)

稅前溢利 55,704 12,276
所得稅開支 (8,543) (1,515)

本期間溢利 47,161 10,761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資產與綜合資產總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資產 1,029,368 997,060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5 166
墊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9 81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28,735 9,759

綜合資產總額 1,058,247 1,007,066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負債與綜合負債總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之分類負債 470 2,618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562 298
應付稅項 8,853 864
同系附屬公司墊款 239 108
遞延稅項負債 502 502

綜合負債總額 10,626 4,390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源自物業銷售、持有物業之租金收入以及證券投資及融資所賺取之利息收入。



八

3. 分類資料（續）

來自所有外部客戶之收益明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租金收入 1,250 1,143

持作出售物業銷售 66,430 6,24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2,489 2,604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利息收入 4,814 5,121

74,983 15,112

地區分類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在香港經營所有業務。在兩個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全部來自香港。

4. 收益及其他收益

收益指已收及應收之合計金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物業租金收入 1,250 1,143

持作出售物業銷售 66,430 6,24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2,489 2,604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利息收入 4,814 5,121

74,983 15,112

其他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 5

其他收入 – 14

雜項收入 2 1

3 20



九

5. 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前溢利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105 115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1,505 1,593

– 退休福利成本 68 74

並已計入：

匯兌收益 371 3

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1,250 1,143

減：期內產生租金收入之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123) (129)

　　期內並無產生租金收入之物業直接經營開支 (89) (320)

1,038 694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稅項

香港 8,543 1,514

遞延稅項 – 1

8,543 1,515

兩個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每股一港仙，金額為3,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每股一港仙）。中期股息於中期報告日後宣派，及並未於各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一港仙（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一港仙），金額為3,400,000港元，並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

派付；該股息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保留溢利劃撥。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47,16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0,761,000

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38,765,987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38,765,987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並無攤薄事項，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

同。



十

9. 投資物業

公平值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5,200

出售 (9,725)

於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3,925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9,400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按一家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 國際評估有

限公司（「保 國際評估」）於該日進行之估值為基準而計算。保 國際評估對於相關地點之同類物業估值具有適合資格

及近期之估值經驗。該項估值乃遵守香港測量師學會所頒布的物業估值準則（二零零五年第一版），並按市值基準進行

重估。

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浮息票據 22,777 22,469

定息票據 75,496 74,003

98,273 96,472

浮息及定息票據為非上市證券，並按浮動年利率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0.23厘至0.25厘或固定年利率4.75厘至7.00厘計息。

浮息及定息票據之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11.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內並無包括應收貿易賬項。

12.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內並無包括應付貿易賬項。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38,765,987 3,388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利息收入（附註） 4,814 5,121

附註：利息根據本期間內尚欠結餘計算。

15.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一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一港仙）。

中期股息將約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四日或前後派發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已登記之股

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止（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手續。為確定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財務經營回顧

業績

本期間之收益增加至7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5,100,000港元）。本期間之

毛利躍升至57,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2,4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於本

期間之應佔溢利為47,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0,800,000港元。

於本期間，物業發展分類產生收益66,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6,200,000港

元）。至於物業租賃，本期間之租金收入為1,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100,000

港元）。本期間並無錄得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而去年同期則錄得公平值收益2,300,000港元。

本期間之每股盈利為13.92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18港仙）。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資產淨值達1,047,600,000港元，較去年之

1,002,700,000港元增加44,900,000港元，增幅為4.5%。增加乃由於本期間保留之溢利所致。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之每股資產淨值為3.09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6港元）。

債務及資本負債

本集團於本期間繼續維持充裕之資本及現金狀況。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28,7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於

本期間之收入以港元及美元計算，故於本期間並無就非港元資產或投資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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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經營回顧（續）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收入、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或美元計算，故並無進行對沖。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任何資產抵押以取得銀行信貸，

而本集團概無任何根據銀行信貸文件須履行之責任。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財務及利息收入／開支

本期間之利息收入輕微減少至7,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7,700,000港元），該

金額包括定息及浮息票據之名義利息收入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00,000港

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錄得利息開支。

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7名職員。僱員按其表現、經驗及現時行業慣例獲得酬金。

酬金（包括薪金及年終酌情花紅）乃根據市況及個人表現釐定。本公司董事（「董事」）持續檢討僱員之

貢獻及向彼等提供所需之獎勵及彈性，使其更投入工作及有更佳表現。

本期間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物業估值

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已就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進行物

業估值，有關估值乃用以編製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本集團投資物業之估值為29,400,000港元，與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估值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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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物業銷售及停車位租賃收益構成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而借給華人 業集團之貸款及若

干長期定息及浮息票據之投資回報構成次要來源。

投資物業及持作出售之物業

回顧期內，本集團出售四個九龍紅磡駿昇中心貨倉單位，帶來收益66,400,000港元。駿昇中心貨倉單

位已全部售罄。

期內，駿昇中心五十個停車位之租金收入約為1,3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100,000港元。

融資及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依三年期循環貸款協議為數900,000,000港元已借予華人 業集團，年息為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一厘。期內，循環貸款由853,000,000港元增加至承諾貸款之上限900,000,000港元。

本集團期內從循環貸款入賬之利息收入為4,800,000港元。

期內，從本金總面額為12,000,000美元之長期定息及浮息票據（「票據」）之投資為本集團帶來利息收入

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票據之公平值為98,300,000港元，對比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96,500,000港元，增長為1,800,000港元或1.9%。

展望

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起，本公司從借予華人 業集團為數900,000,000港元之短期三年循環貸款所產生

之利息收入持續獲益。於上半年期間，本地經濟從去年之經濟困局中反彈，但仍面對若干主要歸因於

外圍環境因素之波動，如對若干歐洲國家經濟之穩定造成整體憂慮。另外，香港政府最近之額外管制

住宅單位樓花之銷售陳述及禁止以確認人方式轉售，以及將豪宅按揭之上限降至六成等措施（「行政

措施」）已對房地產投資產生若干影響，對本地地產物業發展商及投資 示警。香港政府亦表示倘行政

措施未能對物業市場降溫奏效，則有意對住宅單位樓花之銷售作立法規管。故此，地產發展商已就香

港物業市場之未來發展趨向審慎。本集團作為當中之本地地產發展商，對其他地產發展商之審慎態度

亦有同感。因此，吾等將繼續本公司去年之審慎投資政策，短期內維持現時之商業策略，向華人

業集團作出貸款。整體而言，本公司對香港之經濟前景感樂觀。

本公司將努力維持現時業務需要及與長遠整體業務目標作出平衡。現時貸款予華人 業集團以及駿昇

中心停車位收入將持續為本公司帶來正面收入回報。與此同時，本公司正整固現有業務運作以預備未

來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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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置存之登記冊所載錄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本期間內，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以及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概無獲授予或已行使
任何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任何證券之權利。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置存之登記冊所載錄或另行知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
以上權益之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名稱 股份數目（普通股） 身份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Billion Up Limited 209,931,186 實益擁有人 61.96%
（附註1）

Lucky Years Ltd. 209,931,186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1.96%
（附註1）

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 209,931,186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1.96%
（附註1）

劉鑾雄先生 209,931,186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1.96%
（附註2）

Global King (PTC) Ltd. 209,931,186 信託人 61.96%
（附註3）

GZ Trust Corporation 209,931,186 信託人及一項信託之受益人 61.96%
（附註3）

李嘉誠先生 20,827,142 酌情信託之創立人及 6.15%
（附註4及5）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Li Ka-Shing Unity 20,827,142 信託人及一項信託之受益人 6.15%
Trustcorp Limited （附註4及5）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20,827,142 信託人及一項信託之受益人 6.15%
Corporation Limited （附註4及5）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20,827,142 信託人 6.15%
Company Limited （附註4及5）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20,827,142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15%
（附註4及5）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20,827,142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15%
（附註4）

和記企業有限公司 20,827,142 一間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15%
（附註4）

Primetek Holdings Limited 20,827,142 實益擁有人 6.15%
（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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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證券權益（續）

附註:

1. Billion Up Limited為Lucky Years Ltd.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 為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華 」）之全資附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ucky Years Ltd.及華 均被視為擁有Billion Up Limited持有之209,931,186股本公司股份

之權益。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鑾雄先生於華 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74.82%權益，因此被視為擁有華 所擁有之相同權益。

3. GZ Trust Corporation（作為一項酌情信託之信託人）持有一項以Global King (PTC) Ltd.為信託人之單位信託基金之單位。

Global King (PTC) Ltd.有權在華 之股東大會上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Global King

(PTC) Ltd.及GZ Trust Corporation被視為擁有華 所擁有之相同權益。

4. Primetek Holdings Limited（「Primetek」）為和記企業有限公司（「和記企業」）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後 為和記黃埔有限公

司（「和黃」）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和黃及和記企業被視為擁有Primetek持有之20,827,142股本公司股

份之權益。

5. 由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自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三分之一權益之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

擁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TUT1」）之全部已發行股本。TUT1以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UT1」）

信託人之身份，連同若干公司（TUT1以UT1信託人之身份有權在其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之

公司）合共持有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實」）三分之一以上之已發行股本。長實之附屬公司有權在和黃之股東大會

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

此外，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亦擁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TDT1」）（The Li Ka-

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DT1」）之信託人）及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TDT2」）（另一酌情信託（「DT2」）

之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TDT1及TDT2各自持有UT1之單位。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身為DT1及DT2之財產授予人，可被視為DT1及DT2之創立人；李嘉誠先生、TDT1、

TDT2、TUT1及長實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個別被視為擁有Primetek持有之20,827,142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

所載概無任何淡倉。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間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且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由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

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以及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閱。

按上市規則第13.20條規定就給予某實體的貸款之披露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上市規則第13.20條，本集團已向Chinese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華

」）（本公司控股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Longman Limited貸款900,000,000港元，按年利率香港銀行同

業拆息加一厘計息。該貸款乃用作華 及其附屬公司之資本開支及一般營運資金。該貸款為三年期循

環貸款，由華 擔任擔保人，但無抵押及須應要求時償還，其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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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確保公司具有高透明度以及保障股東及本公司之整體利益。自

二零零五年以來，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

經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後，董事會相信本公司已於本期間內應用守則內之原則並已遵守守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亦就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了一套不

遜於該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操守準則（「僱員守則」）。本公司在向所有董事及有關僱員作出具體查詢後，

所有董事及有關僱員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僱員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第13.51B(1)條規定就董事資料變動之披露

汪滌東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辭任香港上市公司中國能源開發控

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主席。彼亦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辭任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一職。

莫漢生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獲選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

賴恩雄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自執業會計師行賴恩雄、黃鎮傑會計師行有限公司於二零一

零年五月一日開業出任董事總經理。

除上述提及之變動外，自刊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以來，概無按上市規則第13.51(2)及第13.51B(1)

條規定而需披露每位董事資料之變動。

致謝

本人希望藉此機會對股東一直以來之鼎力支持及全體董事及員工竭誠為本集團效力深表謝意。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昌榮華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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